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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沪民基发〔2023〕5号

--------------------------------------------------------------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开展 2023 年上海市城乡社区治理表彰的通知

各区民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本市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和城乡社区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积极探索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径做出了重要贡

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为表彰先进，激励典型，推进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决定开展 2023年上海市城乡社区治理表彰活动。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 2018年以来，本市在城乡社区治理工

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一）上海市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面向居民委员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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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委员会。

（二）上海市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面向居民委员会成员、城

市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村民委员会成员、农村社区专职工作人员。

因公殉职人员可予以追授。

已经获得过全国城乡社区治理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不再重复参加

此次评选。

二、组织领导

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成立上海市城乡社区治

理表彰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评选表彰领导小组”），负责评

选表彰工作的组织领导。评选表彰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负责评选表彰的具体工作。各

区民政局具体负责推荐工作。

三、表彰名额及分配

（一）表彰名额：计划表彰上海市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50

个、上海市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 100名。

（二）推荐名额：本次表彰实行差额推荐评选，推荐名额按照

表彰名额的 120%确定，主要按照各区居村委会总数和城乡社区工作

者总数进行分配。

四、评选条件

（一）上海市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评选条件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践行市委市政府有关党建引领基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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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部署，是促进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

执政根基的重要力量。

2.组织动员居（村）民开展自治能力强，服务群众能力强，群

众基础深厚，深受群众赞誉。

3.所在城乡社区各方面工作突出，各类工作制度健全，社区协

商等各类活动经常开展，群众参与率高，资源链接动员能力强，村

规民约、居民公约作用明显，居（村）务公开透明，邻里和睦、共

建共享氛围浓厚。

4.在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方面有重大创新举措，能够起到示范带

动作用。

5.班子团结，成员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和集体荣誉感，有较强

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上海市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评选条件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将

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城乡社区治理。

2.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工作岗位上

作出突出贡献，群众认可度高。

3.在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方面有重大创新做法，能够起到示范带

动作用。

4.为人正直，个人事迹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正



- 4 -

能量。

5.本人在城乡社区工作经历达到五年以上。

五、评选程序

1.按照评选条件，自下而上逐级推荐，由街道（乡镇）领导班

子集体研究提名拟推荐对象，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部门、纪

检监察机关等部门意见，并在街道（乡镇）范围公示不少于 5个工

作日，公示内容应包括拟推荐对象的基本情况和简要事迹等。

2.区民政局就推荐对象材料统一征求公安部门意见，并联合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后择优报送评选表彰领导小组办公室。

3.推荐名单报评选表彰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评选表彰领导小

组审定后，形成拟表彰名单，在上海民政和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官网等媒体平台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确

定为正式表彰对象。

六、工作要求

（一）坚持民主推荐，确保程序公平。评选推荐工作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采取自下而上、逐级审核推荐、差额评选、

民主评优的方式。严格执行“两审两公示”程序即领导小组办公

室审核、领导小组审议两次程序，街道（乡镇）和全市范围两级

公示。

（二）严格评选标准，突出工作实绩。严把政治关、条件关、

事迹关，坚持以政治表现、工作业绩、贡献大小等作为衡量标准，

好中选优。推荐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不仅要有突出事迹，而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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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时代性和代表性。

（三）把握评选导向，注重基层一线。评选重点要面向基层，

面向工作一线。结合上海实际，向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切实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组织和个人倾斜；向在疫情防控、乡村

振兴等市委市政府重点任务和急难险重工作中表现突出的组织和个

人倾斜；向勇于探索、担当作为、率先突破，体现中央和本市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创新实践的组织和个人倾斜。

（四）严肃评选纪律，加强监督检查。有违法违纪情况的单位

和个人，原则上不得参加评选。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

推荐的单位和个人，经查实后撤销其评选资格，并取消该单位参加

下一届推荐评选的资格。对于在推荐评选工作中有严重失职渎职、

弄虚作假、借机谋取私利、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单位和人员，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七、表彰方式

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表彰决定，对受表

彰的集体授予“上海市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称号，颁发奖牌、

证书；对受表彰的个人授予“上海市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称号，

颁发奖牌、证书。

八、宣传推广

市级层面将结合有关工作部署，适时以工作会议或其他形式向

获得表彰的组织和个人颁奖。鼓励各区结合先进组织和个人的推选

工作，全面总结本地区基层治理进展成效，落实“导师帮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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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表彰对象先进事迹宣传学习活动，发挥典型引领、辐射带动作

用。

九、材料报送要求

请各区民政局按要求将以下材料于 2023年 8月 10日前报领导

小组办公室。包括：推荐工作情况报告、推荐对象审批表（纸质材

料一式三份及 word电子版，附件 1、2）、推荐对象简要事迹材料

（格式要求见附件 3）、推荐对象汇总表（附件 4、5，按照差额评

选要求对推荐对象进行排序）、征求意见表（附件 6、7）、公安部

门反馈意见函。

推荐工作情况报告内容包括本区推荐工作组织情况、推荐过程，

拟推荐对象在街道（乡镇）公示情况，拟推荐先进单位和个人征求

相关部门意见情况等。审批表、汇总表经推荐单位审核后加盖公章。

先进事迹材料要反映工作实绩，重点突出，内容详实，表述准确，

推荐审批表中的事迹材料应在 1000字以内，另需提供 300字以内的

简要事迹材料。先进个人另提供近期 2寸免冠蓝底彩色半身照电子

版。

附件：1.上海市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推荐审批表

2.上海市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推荐审批表

3.推荐对象简要事迹材料格式要求

4.上海市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推荐对象汇总表

5.上海市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推荐对象汇总表



- 7 -

6.上海市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征求意见表

7.上海市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征求意见表

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 7月 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 系 人：杨嘉敏

联系电话：23111627，18017087120

邮箱：shmzjzc@mzj.sh.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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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推 荐 审 批 表

集体名称：

推荐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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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是上海市城乡社区治理表彰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

二、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不得更改格式，使用仿宋小四号字，

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集体名称、集体负责人姓名和职务等须填写准确，集体名

称以公章为准；

四、集体性质统一填“其他”；

五、主要事迹要求突出功绩、表述准确、文字精炼，1000字左

右；

六、本表用 A4纸规格上报，一式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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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名称

集体性质 集体人数

集体负责人姓名
集体负责人

联系电话

集体负责人职务
集体负责人

身份证号

单位电话

单位地址

何时

何地

受过

何种

奖励

（限区级及以上奖励，且有证明材料，奖励名称与证明材料表述

一致）

何时

何地

受过

何种

处分

（如有，请写明受处分时间、处分种类和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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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事 迹

（主要事迹要求条理清晰、表述准确、事迹突出、文字精炼、语句通顺，字数 1000

字左右。格式要求一般为：字体为仿宋_GB2312，小四号字，数字用阿拉伯数字，1.5

倍行距，单元格对齐方式为“中部两端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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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推荐审核意见

所在

街镇

意见

（由推荐对象所在街镇出具意见并盖章）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推荐

单位

意见

（由区民政局与区人社局审核盖章）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上海市城乡

社区治理评

选表彰工作

领导小组

审核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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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

推 荐 审 批 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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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是上海市城乡社区治理表彰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

二、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不得更改格式，使用仿宋小四号字，

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在贴照片处粘贴近期 2 寸（5.3cm×

3.5cm）正面半身免冠彩色证件照；

三、籍贯填写格式为××省××市；

四、人员身份统一填“社区工作者”；

五、学历按照最高学历选填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大学本

科、大专及以下；

六、工作单位填写单位全称，以公章为准；

七、身份状态选填在职、退休、已故或其他；

八、简历从学徒或初中毕业填起，精确到月，不得断档；

九、主要事迹要求突出功绩、表述准确、文字精炼，1000字左

右；

十、推荐栏由各相关单位负责同志签字，并加盖公章；

十一、本表用 A4纸规格上报，一式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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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照片

（近期 2寸正面

半身免冠彩色

证件照）

民 族 出 生 日 期

籍 贯 政 治 面 貌

工作单位 学 历

证件类型 证 件 号 码

职 务 职 称

人员身份 身 份 状 态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个 人

联 系 电 话

个

人

简

历

（简历从学徒或初中毕业填起，精确到月，不得断档。有干部履历表的，

与本人干部履历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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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

何地

受过

何种

奖励

（限区级及以上奖励，且有证明材料，奖励名称与证明材料表述一致）

何时

何地

受过

何种

处分

（如有，请写明受处分时间、处分种类和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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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事 迹

（主要事迹要求条理清晰、表述准确、事迹突出、文字精炼、语句通顺，字数 1000

字左右。格式要求一般为：字体为仿宋_GB2312，小四号字，数字用阿拉伯数字，1.5

倍行距，单元格对齐方式为“中部两端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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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推荐审核意见

所在

街镇

意见

（由推荐对象人事关系所在街镇出具意见并盖章）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推荐

单位

意见

（由区民政局与区人社局审核盖章）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上海市城

乡社区治

理评选表

彰工作领

导小组审

核意见

签字人：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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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推荐对象简要事迹材料格式要求

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简要事迹材料格式要求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年×月完成换届，共有成

员×人。所辖社区（村）共有常住人口×户、×人。〔所在社区（村）〕

曾于×年×月荣获××奖励（限区级以上单位授予的奖励）。此段

使用楷体三号字。

事迹材料用仿宋三号字，段落左缩进 2字符，行距为固定值 30

磅，字数 300字左右。

二、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简要事迹材料格式要求

××同志，男（女），×年×月出生，政治面貌，学历情况，

学位情况，职称情况，现任××社区（村）××职务。×年×月参

加社区（村）工作，先后在××社区（村）、××社区（村）、×

×社区（村）工作，×年×月任现职。曾于×年×月荣获××奖励

（限区级以上单位授予的奖励，或三等功、记功及以上奖励）。此

段使用楷体三号字。

事迹材料用仿宋三号字，段落左缩进 2字符，行距为固定值 30

磅，字数 300字左右。



- 20 -

附件 4

上海市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推荐对象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序

号
集体名称 集体性质 集体级别 集体人数 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单位

及职务

负责人联系电话

（手机）

是否

临时集体
所获荣誉

1

2

3

…

填表说明：

1、此表信息请准确填写，与《推荐审批表》一致。

2、集体性质统一填“其他”，集体级别统一填“无”，是否临时集体统一填“否”。

3、填报单位填写规范简称，负责人姓名中间不加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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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上海市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推荐对象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人员

身份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手机）
所获荣誉

1

2

……

填表说明：

1、此表信息须准确填写，与《推荐审批表》一致。

2、填报单位填写规范简称，姓名中间不加空格。

3、政治面貌选填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共青团员，民革党员，民盟盟员，民建会员，民进会员，农工党党员，致公党党员，九

三学社社员，台盟盟员，无党派人士或群众。

4、学历选填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或大专及以下。

5、职务、职称须规范准确填写，均没有填“无”。

6、人员身份统一填“社区工作者”。

7、身份证号最后一位为 X的，须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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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上海市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征求意见表

集体名称： 所在街镇：

组织人事

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纪检监察

机关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1.按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2.集体名称、所在街镇等信息填写准确，与单位公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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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上海市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征求意见表

姓名： 单位： 职务：

组织人事

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纪检监察

机关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1.按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2.姓名、单位和职务等信息填写准确，与推荐审批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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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 7月 14日印发

-------------------------------------------------------------------------------------------------


